
鄂前政办发〔2022〕14 号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鄂托克前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上海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，旗直各有关部门，各

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鄂托克前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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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托克前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加快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，按照《鄂尔多斯市

大数据发展局关于加快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通知》（鄂

大数据发〔2020〕12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

市场主体行动方案》《鄂尔多斯市对标先进建设最优营商环境行

动方案（500 条）》《鄂托克前旗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》

《鄂托克前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认

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

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

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以人民为中心，

紧紧围绕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需要，以推动“四区”建设

为己任，全力建设“数字鄂前旗”，彻底打破“信息孤岛”，加

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，让群众少跑腿、信息多跑路，让

企业和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规范全旗政务信息资源目录。根据全市标准化政务信

息资源目录体系，推动政务服务数据交换共享标准化建设，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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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开发区、全镇、各部门。一是逐一明确各部门政务服务资源

共享交互方式，明确全旗数据开放范围、边界和使用方式，完善

开放目录及数据，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开放，做好共享目录梳

理、共享目录确认、共享目录发布、数据共享管理制度等工作。

二是根据《鄂尔多斯市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要

求，以资源目录体系为基础，强化各部门沟通协调，构建“多部

门联动、多信息联享、多渠道联通”的运行机制，逐步扩大政务

信息资源梳理和编制目录范围。三是督促各部门及时上传数据、

定期更新数据，对于适用范围小、频度低的“僵尸”目录及时进

行清理，进一步规范全旗政务信息资源目录。

（二）以数据应用为主线，重点突破。按照全区优化营商环

境会议精神，全力推进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一网统管”，开发区、

各镇、各部门要按照要求实现两条以上的应用，结合业务需求，

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应用，实现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，

推出一批高质量数据应用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保障。按照《鄂托克前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开发区、全镇、各部门要加强政务信息资源采

集、共享、使用的安全保障工作，加强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安

全防护，旗大数据中心要与各部门签订数据共享协议，切实保障

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数据安全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启动部署。2022 年 4 月底前，组织召开全旗政务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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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资源共享工作推进会，全面启动全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，

进一步细化、明确开发区、各镇、各部门的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重点攻坚。2022 年 8 月底前，按照整合一批、清理

一批、规范一批的思路，推动完成鄂托克前旗政务信息资源整合

清理工作，确保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显著

成效，一些涉及面宽、应用广泛、有关联需求的重要政务信息系

统实现互联互通。在此基础上，按照市级资源目录，结合我旗实

际情况梳理资源目录，每个部门至少有 2 条数据被应用或应用其

他部门数据；9 月底前，各部门数据开放目录至少达 2 个，高质

量完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。

（三）数据应用。2022 年 10 底前，推出一批高质量应用。

全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应用效果初步显现，开发区、各镇、

各部门资源目录逐步增加、指标持续细化、数据高频交互，具备

数据的综合分析、挖掘、应用功能，根据各部门提供的资源目录、

目录数据上传、应用的范围和频次、定期更新工作等，推出一批

高质量应用。

（四）总结提升。2022 年 11 月底前，全面总结政务信息资

源共享应用的经验，对应用成效好的部门和个人进行宣传，鼓励

各部门通过鄂尔多斯市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共享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旗大数据中心具体负责组织、协调和

监督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，制定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相关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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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考评机制等制度机制，保障政务信息

资源共享工作顺利开展。开发区、各镇、各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，

把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列入重要日程，由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

并指派专人对接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梳理、数据接入、平台维护等

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制度保障。结合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相关机制、

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考评机制等相关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各方行

为，保障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保障。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安全管理，

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风险评估，加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法律

法规的执行力度。加强政务信息资源采集、共享、使用的安全保

障工作，涉及国家秘密的应遵循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加强

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安全防护，督促系统建设使用部门落实网

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，完善安全防护机制，不断提高核心设备自

主可控水平。

（四）建立考核制度。继续建立健全效能评估和监督考核制

度，将全旗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纳入全旗“五位一体”考核，

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信息资源共享排行、信息资源共享响应及时

率、数据更新鲜活率、数据质量和数据的可用性、完整性、一致

性等方面，确保旗级公共信息平台高效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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